
山东师范大学青年教师科研项目（人文社会科学类）
实施办法
第1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和我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鼓励青年教师凝练学术方向，加强科研创新，产出高水平成果，培育高层次项目，提升我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能力，促进人文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学校决定设立“山东师范大学青年教师科研项目（人文社会科学类）”（以下简称“文科青年项目”），特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文科青年项目由社会科学处负责组织实施和日常管理。
第二章  申报条件
第三条  申报人须为我校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的人文社会科学类教师，年龄不超过39周岁，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
第四条  在研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和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等省部级以上项目的主持人不能申报此项目。
第五条  申报的项目应符合申报人的学科特点和研究优势，项目应该具有明确的研究目标、具体的研究内容、扎实的研究基础和可行的技术路线。

第六条  申报人每年限报1个项目，曾受文科青年项目资助的教师不能再次申报。

第三章  实施与管理
第七条  文科青年项目坚持个人申报、单位推荐、专家评审、择优支持的原则立项。每年立项20项左右。
第八条  申请人填写《山东师范大学青年教师科研项目（人文社会科学类）申请书》一式六份，经所在单位资格审查后，报送社会科学处，由社会科学处组织专家进行评审。根据专家评审结果，公示无异议后，经主管校长批准公布立项名单。
第九条  文科青年项目的研究周期一般为2年。2年内没有完成的，视为项目负责人自动放弃项目，社会科学处将做撤项处理。
第十条  项目立项1年后，社会科学处将对在研项目进行中期检查。项目负责人要向社会科学处提交《山东师范大学青年教师科研项目（人文社会科学类）中期检查表》。对不报送进展情况，或工作无进展，或经费使用不当的项目，社会科学处将作出整改、停拨经费和撤项等处理。
第十一条  文科青年项目统一要求以论文形式结项。项目负责人在研究周期内至少需要在CSSCI来源期刊（集刊）上以第一作者发表2篇学术论文，否则将不能予以结题。在项目研究周期内，项目负责人以同一或相关选题立项省部级以上人文社科类课题的，可直接结题。
第十二条  文科青年项目形成的研究成果须注明“山东师范大学青年教师科研项目（人文社会科学类）资助”字样，没有标注的，将不能作为结项成果使用。

第十三条  项目完成后，由项目负责人填写《山东师范大学青年教师科研项目（人文社会科学类）结项审批书》一式三份，提交社会科学处进行结项。

第十四条  文科青年项目负责人不得更换，资助经费不得挪用。若在项目未完成前，因患病、调离岗位、出国一年以上等情况，研究工作不能如期完成的，项目负责人及所在单位应及时向社会科学处提出报告，经核准撤项后予以撤项。

第四章 经费
第十五条  文科青年项目的资助额度为每个项目10000元。
第十六条  文科青年项目经费分2个批次拨付，项目立项后，拨付启动经费5000元，项目结项后拨付二批经费。撤项项目将收回剩余经费并停拨二批经费。

第十七条  文科青年项目的经费管理按照《山东师范大学科研经费管理办法》（山东师大校字[2012]33号）执行。

第十八条  项目结项后，项目负责人可将剩余经费转入“个人科研发展基金”账户，作为继续研究经费使用。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社会科学处负责解释。

　　

　　

